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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明笃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吉木萨尔县棚户区改造项目（棚改专项

债券资金） 

法 律 意 见 书 

新明笃意字（2018）第 1 号 

 

致：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新疆明笃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接受吉木萨尔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，担任其关于吉木萨尔县棚户区改

造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。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、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

准、道德规范和敬业勤勉精神，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第一部分 引言 

一、释义 

除本文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： 

1、城建局指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； 

2、财政局指吉木萨尔县财政局； 

3、发改委指吉木萨尔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； 

4、《服务协议》指《吉木萨尔县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及

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协议》； 

5、《立项批复》指《关于吉木萨尔县 2018 年棚户区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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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》； 

6、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指《吉木萨尔县 2018 年棚户区

改造项目可行性报告》； 

7、《收益报告》指《吉木萨尔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

报告》； 

8、《土地管理法》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 

二、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

1、本所及本所律师将严格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及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之前发生或已经存在的事实，严

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保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

认定事实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结论合法、准确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； 

2、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、相关报告、协议、

证明是本《法律意见书》的依据，由吉木萨尔县财政局提供，

本所并向有关部门核实； 

3、本所仅对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

不对审计、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； 

4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供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申请棚改专项债券资金使用； 

             第二部分 正文 

一、关于主体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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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 

11652327010240438X，法定代表人：高金成。住建局职责： 

（一）承担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。制定本县住

房保障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；编制本县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

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制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资金拨付

计划，会同有关部门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全程进行监督管理。 

（二）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与发展及保障性住房的责任；

拟订全县住房政策并组织实施；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

革，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保障性住房资金安排并监督实施。 

（三）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。拟订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，并组织实施；

制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规范性文件。参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的审查工作，管理城市建设档案。 

（四）组织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的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、

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；补充编制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

料计价依据；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实施和工程造

价计价行为，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及材料价格信息。 

（五）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、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

责任。监督执行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；提出房地产业发展规

划和产业政策，负责拟订房地产开发、房屋销售、房屋权属

登记、房屋租赁、房屋面积管理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、

物业管理、房屋征收与补偿等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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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承担建筑市场监督管理，规范各方主体行为；推进

实施全县建筑业发展中长期规划、改革方案，贯彻执行国家、

区、州、县产业政策，监督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招

投标活动；查处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。 

（七）贯彻执行国家、区、州、县有关建设工程安全和质

量的政策和法规；承担建筑工程质量、安全监督的责任；负

责建筑工程质量、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法规

规章执行的监督指导；对违反建筑施工安全、工程质量有关

法律、法规行为依法查处；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、安全事故

的调查处理。 

（八）承担推进建筑节能、城镇减排的责任；会同有关部

门拟订建筑节能的规划并监督实施，负责监督指导建筑节能

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；组织实施建设行业技术创新与成果推

广应用；组织实施建筑节能等科技示范项目；负责建筑行业

企业职工劳保统筹管理工作。 

（九）拟订城市建设的政策并指导实施；负责市政公用事

业特许经营；监督指导供气、供排水和市容环境卫生；管理

城市建设档案；指导并实施供排水、供气、供热和市容环境

卫生公用设施建设，指导城市市政设施建设、安全和应急管

理；监督管理城市市容环境治理和城建监察工作。 

（十）承担规范和指导全县村镇建设的责任。指导实施村

庄和小城镇建设政策；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及危房改造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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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庄和小城镇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，指导全县重点（示

范）村镇的建设。 

（十一）综合管理城乡建设抗震减灾工作。负责城乡安居

富民工程建设的指导监督；对全县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

施和城市市政工程的抗震设计规范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；负

责组织城市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工作；指导震后

重建工作。 

（十二）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

合作。 

（十三）负责对全县建筑行业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管理；

管理建设行业的职工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，负责建设系统的

社团管理。 

（十四）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2017 年 5 月 5 日县长办公会《吉木萨尔县棚户区改造遗

留问题协调推进会议纪要》 

本所认为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独立机关法

人，并已获得县人民政府授权，符合棚改专项债券资金主体

条件。 

二、棚户区改造基本情况 

吉木萨尔县 2018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吉木萨尔县北

庭路东侧中医院片、北庭路东侧公务员二期片、北庭路西侧

瑞鑫小区片、北庭路西侧北庭园片、文明路北侧二幼片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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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路南侧文博中心片、红畦村片，建设内容包括：房屋征收

工程、安置房建设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。 

三、项目调查情况 

1、吉木萨尔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8 年 5月 4日向

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吉县发改综字（2018）74

号《关于吉木萨尔县 2018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立项的批

复》，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 

（1）项目名称：吉木萨尔县 2018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

目； 

（2）项目性质：新建 

（3）资金来源及投资：项目计划总投资 2.8 亿元（其

中棚改专项债券资金 2.2 亿，自筹资金 0.6 亿）；  

（4）项目内容：303 户在县城 7 个片区分布（吉木萨尔

县北庭路东侧中医院片、北庭路东侧公务员二期片、北庭路

西侧瑞鑫小区片、北庭路西侧北庭园片、文明路北侧二幼片、

文明路南侧文博中心片、红畦村片）； 

2、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出具《吉

木萨尔县 2018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报告》，该报告从

十一个方面进行研究与论证，得出结论与建议为：第九章 项

目效益评价与分析结论：本项目净收益合计为 40613.48 万

元，与项目的总投资 27998.48 万元相比，项目土地出让金

收益完全可以覆盖项目总投资，实施本项目不会对地方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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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负债。第十章 项目贷款与偿还能力分析结论：本项目

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合计为 40613.48 万元（具体计算详见

9.1.3），完全可以覆盖本项目专项债券 10 年到期的本息和

32780.00 万元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项目可行，

偿债能力完全有保障。第十二章 结论：本项目建成后不但

改善了棚户区居住环境、提高居民生活水平、构建稳定团结

社会有重大意义，而且对推动当地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也有

深远的意义。 

3、吉木萨尔县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6 月 27 日向吉木萨

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《关于吉木萨尔县 2018 年棚户

区改造建设项目用地的初审意见》，提出的初审意见为： 

（1）拟用地基本情况：①北庭路东侧中医院片区：规

划用地面积 71099.86 ㎡，约合 106.65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

239 线，西至北庭路，南至高昌路，北至文明路； 

②北庭路东侧公务员二期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60695.00

㎡，约合 91.04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 239 线，西至北庭路，

南至文明路，北至规划区北； 

③北庭路西侧瑞鑫小区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45087.72

㎡，约合 67.63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北庭路，西至孚远路，

南至文明路，北至规划区北边； 

④北庭路西侧北庭园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71099.86㎡，

约合 106.65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北庭路，西至孚远路，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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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人民路，北至文明路； 

⑤文明路北侧二幼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53758.43 ㎡，

约合 80.64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孚远路，西至部队东大门，

南至文明路，北至准格尔路； 

⑥文明路南侧文博中心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45087.72

㎡，约合 67.63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孚远路，西至千佛洞路

口，南至人民路，北至文明路； 

⑦红畦村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228906.87㎡，约合343.36

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 239 线，西至千佛洞，南至规划区南边，

北至人民路（高昌路）； 

（2）用地面积及现状：项目拟用地面积 863.6 亩，均

为原建设用地； 

（3）建设项目与规划的关系：项目符合《吉木萨尔县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10-2020 年）》； 

4、吉木萨尔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

《关于吉木萨尔县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环境保护意见》； 

5、吉木萨尔县城乡规划管理局 2018 年 6 月 29 日向吉

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《关于对吉木萨尔县 2018

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》，提出的预审意见

为： 

（1）建设规模及位置：①北庭路东侧中医院片区：规

划用地面积 71099.86 ㎡，约合 106.65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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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9 线，西至北庭路，南至高昌路，北至文明路； 

②北庭路东侧公务员二期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60695.00

㎡，约合 91.04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 239 线，西至北庭路，

南至文明路，北至规划区北； 

③北庭路西侧瑞鑫小区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45087.72

㎡，约合 67.63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北庭路，西至孚远路，

南至文明路，北至规划区北边； 

④北庭路西侧北庭园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71099.86㎡，

约合 106.65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北庭路，西至孚远路，南

至人民路，北至文明路； 

⑤文明路北侧二幼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53758.43 ㎡，

约合 80.64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孚远路，西至部队东大门，

南至文明路，北至准格尔路； 

⑥文明路南侧文博中心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 45087.72

㎡，约合 67.63 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孚远路，西至千佛洞路

口，南至人民路，北至文明路； 

⑦红畦村片区：规划用地面积228906.87㎡，约合343.36

亩，四至位置：东至 239 线，西至千佛洞，南至规划区南边，

北至人民路（高昌路）； 

（2）建设项目的用地要求：①建设项目用地应坚持节

约、集约用地原则，提高土地利用率；②建设项目用地需符

合《吉木萨尔县城市总体规划 2012-2030》的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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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本年度棚改专

项债券资金需求的请示》，测算提出 2018 年度棚改专项债

券资金需 2.20 亿元； 

7、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7月12日出具

《吉木萨尔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报告》，拟出让土地面积

850.00亩，居住用地出让地价按41.00万元/亩计算，每年增

幅6%，可得土地出让收入53412.99万元；扣除本项目土地出

让管理费267.06万元和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12532.44

万元；本项目收益合计40613.48万元。本项目土地出让金净

收益合计为40613.48万元，完全可以覆盖本项目专项债券

22000.00万元，10年到期的本息和32780.00万元，实现项目

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完全覆盖项目总投资。项目在财务上

可行，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1、吉木萨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棚改专项资金申

请主体合法； 

2、该项目已经履行部分前期程序，后期尚待按照相关 

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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